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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毛发护理器具

QB／T 1876—2010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毛发护理器具(以下简称“器具”)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与说明、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手持式、额定输入功率2 2kW以下、带电热元件的电吹风和以电吹风为主体带有非

电性工作头的组合式美发器及以电热为主的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本标准不适用于儿童及特殊用途

的电吹风。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1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 2423．17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Ka：电工电子产品盐雾试验方法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4214．1--2000声学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idtIEC60335—1：2004，ed4．1)

GB 4706．15—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要求(idt IEC

60335．2．23：2003)

GB 5296．2消费品使用说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说明

GB／T 4214．6—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要求(idt IEC

60704．2．9：2003)

GB／T 23106--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毛发护理器具的性能测试方法(idt IEC 61855：2003)

ISO 2267：1986表面活性剂对清洗产生的某些影响的评价洁净对照棉布制备和使用的方法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电吹风hair drier

利用电能转换成热风或冷风吹干毛发的器具。

3 2

带有热风的毛发定型器具hairstyling appliance with warm air

能产生热风并将毛发干燥并成型的毛发定型器具。

3 3

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electric curling appliance(or straightener)

利用电能产生的热将毛发弯曲(或拉直)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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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18-16—20104．1按照电机的型式，电吹风分为：——感应式；——串激式；——永磁式。4．2按照加热方式，电热卷发器分为：——直热式；——间热式。5要求5．1使用环境5．1．1一般室内或类似室内环境，其周围无爆炸危险介质，无腐蚀金属、破坏绝缘的气体和导电尘埃存在。5．1．2环境温度：0℃～40℃。5．2安全要求家器具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4706．15--2008的要求。5．3电吹风及带热风的毛发成型器具的出风温度5．3．1电吹风在距出风口25ram处的出风温度应不高于100。C，按6．3．1的测量方法。5．3．2带热风的毛发成型器具的出风温度应不高于100。C，按6．3．2的测量方法。5．4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的最高温度电热卷发器工作部位的最高温度应不大于240。C。工作部位的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差应不大于50K。5．5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的温升时间用PTC发热的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5min。注：用发热丝发热的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5．6电吹风的噪声工作部位中心点的温升为100K所需要的时间应不超过工作部位中心点的温升为100K所需要的时间应不超20rain。按6．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电吹风的噪声声功率级应不超过82dB。5．7电吹风的干燥速率电吹风的干燥速率应不小于3．09／min。5．8电源线长度器具的电源线长度应不小于1．6m。5．9外观器具的外表面不应有锈蚀、霉斑、涂镀层脱落和严重划痕。壳体不应有裂纹，操作部件应完整，无机械损伤，动作灵活正常。紧固件不应缺失或松动。5．10电镀层的防锈金属部件的电镀层，经盐雾试验后，不应出现大于3％的腐蚀面积以及多于2个直径大于lmm／dm2的锈点。如试样表面积小于ldm2时，则不允许出现金属锈点。注：锐边上的锈迹和任何可擦掉的淡黄色锈迹可忽略不计。5．11电吹风的无故障工作时间电吹风按6．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DC马达产品在累计工作时间达到150h前，或AC马达产品在累计工作时问达到500h前，不应出现故障，如起火、爆炸、主要功能丧失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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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 1876—2010

6试验方法

6．1一般试验条件

6．1．1 试验电源

试验应在器具规定的电源性质和额定电压下进行。电源电压波动在额定值1％以内；电源频率为

(50±0．5)Hz。

6．1．2环境条件

a)试验在一个基本无通风的室内进行，环境温度保持在(23±2)℃；

b)相对湿度：45％～75％；

c)除另有规定外，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计，应放置在被测器具lm～2m远的适当位置处，高度适

中，且不应受空气流动、热源辐射的影响。

注：将器具固定在支架上试验时，应尽可能减小器具与支架的接触带来的影响。

6．1．3器具的状态

a)如无特殊说明，被测器具应工作在最高功率状态下；

b)除6．3外，所有试验不带附件；

c)当电吹风的风量可调时，应将风量调至最大。

6．1．4稳定状态

对于带有热风的手持式电吹风和毛发成型器具，稳定状态被认为是在器具接通10min后建立的；

对于其他器具，稳定状态被认为是在器具接通20min后建立的。如果先出现温控器动作的，则稳定状

态被认为是在温控器动作4次时建立的，但最长不超过30 min。

6．1．5试验用仪器仪表

a)用于电气测量的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O．5％，用于出厂检验时应不低于±1．O％；

b)用于温度测量的温度计准确度应不低于±1℃，分辨率应小于o．5。C；热电偶的精度应不低于

±1．5 K，公称直径应不超过0．3 rnln；

c)用于长度测量的量具准确度应不低于lmm：

d)用于时间测量的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0．1S。

6．2安全试验

安全要求应按GB 4706．15--2008中的规定进行检查与试验。

6．3 电吹风及带热风的毛发成型器具的出风温度的测量

6．3．1 电吹风的出风温度的测量

测量装置如图1和图2所示。带附件和不带附件时的出风口与测量装置之间的距离均为25mm，见

图3。

调节控制器获得最高出风温度，在6．1．4所述的稳定状态建立后30 s内测量温度。

每次测量所得到的出风温度正是具有最高温度值的5个测量点的平均值，用℃表示。

为了补偿环境温度变化，测得的出风温度Ti应按公式(1)进行修正：

互，。唧=Z—k+23⋯⋯⋯⋯⋯⋯⋯⋯⋯⋯⋯⋯⋯⋯⋯⋯⋯(1)
式中：

乃舯。p——经过补偿的出风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乃。。amb——接通器具前从距离器具空气入口侧100mm处测得的实际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3——公称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6．3．2带热风的毛发成型器具的出风温度的测量

将器具水平放置在热电偶格栅的上方，如图1和图2所示。将器具对中，使其轴线平行于测量点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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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1876—2010和52的连线，格栅和卷筒表面之间的距离为15ram。将器具绕其水平轴旋转，找出能产生最高温度的位置。调节控制器获得最高出风温度，在6．1．4所述的稳定状态建立后30S内测量温度。出风温度兀是具有最高温度值的5个测量点的平均值，用摄氏度(℃)表示。该温度应按6．3．1中公式(1)进行修正。单位为毫米N厂入、7'n。竺j1ll●l’＼＼0摹?蕃|湃，一＼≮珊l∞t◆一{一o．127J-I’，．237㈠|·t●II-I●Il}l·≯蜡●够————⋯产多it割●擘o567．8!一·一◆⋯⋯·卜⋯一·—●-⋯-·一●⋯⋯●⋯⋯一⋯⋯·●⋯⋯-■⋯一，—●-··争▲固●INI9，Di，，1213∞⋯to■P⋯⋯e⋯⋯_-一㈨_。■∥-_。’1㈣⋯_■!r黟一．．．，4：15●f6f7，8多o■‘。?一上．～。电!l姆i⋯一酝砖⋯．．2223J=：暑’：：●品：：=‘：Ji}～～r2霉2526127282930̈●-■·-●···-·●·一■■_．～-●一爨oh1r一1峙“r_Io3f．32i333435_‘⋯-●f一，r——_-'◆36371383940{_t韬》√～t⋯⋯’一●JLt⋯《多●-t4It．42：盥．．．-拳4一5卜●IIo‘耋71484r950_⋯_●卜。匪露并6-。_●●-·u-I—■■●—-■-■_-一《扎o5，5253。k》’——I-t了!!!i!Ill，．8x12，7=101．5●O，r：．140．1一木板；2一玻璃环氧；3一铝①⋯④开口1⋯4；⑤热电偶的两个开口；053测量点53注：开口1⋯4要远离支撑部件；每个螺钉(沉头M3×15)应是沉头的，以便使螺钉头与前面板处于同一水平。对于热电偶的连接，见图2。图1温度测量装置(基于UL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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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热电偶；2玻璃一环氧一木板；3一填充环氧；4连接热电偶的金属丝

图2热电偶的连接

1温度测量装置；2一电吹风；3一汇流风嘴

图3温度测量的距离

QB／T 1876—20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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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1876—20106．4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的最高温度的测量器具水平放置，与试验地板的距离至少为100mill。从卷简的顶端开始沿着纵向边缘均匀布置五个热电偶(见图4)，并且都置于远离地板的那一侧。不要将热电偶放置在卷舌的下方。测得温度就是具有最高温度值的三个测量点的平均值，并用℃表示。该温度应按6．3．1的公式(1)进行修J下。在接通器具前的瞬间，在手柄的后面100mm距离处测量环境温度。6．5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的温升时间的测量在图4的布置中，测取电热卷发器(或直发器)发热部位中心点即测量点3温升为100K时所用的时间。★5一测量点5(各点等距)图4卷发器具，测量点的位置6．6电吹风的噪声测试电吹风的噪声按GB／T4214．6--2008中的要求进行测试，但选用lm的半球面测量表面半径。6．7电吹风干燥速率的测定试验室的相对湿度应为(50±5)％。注：为了实现良好的重复性和复现性，要求温度、湿度条件在规定的范围内。在试验过程中应小心避免温度、湿度变化。6．7．1试验设备如图6所示，试验设备由天平、电吹风支架、试验布支撑架和秒表组成。天平的准确度为0．029。试验布是符合ISO2267的对照布，用橡胶O圈或其他适合装置固定到铝制圆框架上。除去多余的布。时问测量的精确度在0．1S内。注：对比试验应利用同一制造商的试验布进行。6．7．2测量程序每次试验使用一块新试验布。相同试验系列所用的试验布要出白于同一批布。用一个支架支撑不带附件的电吹风，并置于天平的前面。天平上放有装有试验布的支撑架，如图6所示。电吹风的定位要保证气流垂直于圆形试验布的中心。调节电吹风的出风口与试验布之间的距离仇，使出风温度为75℃。利用6．3．1的试验方法，测量出在25mm和100mm距离处的出风温度值，并按公式(3)计算，确定Dd，并修约到整数位。这个程序如图5所示。然而，即使出风温度降到75℃以下，最小距离Dd应不小于25m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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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_堡2[Z!x 75⋯⋯⋯⋯⋯⋯⋯⋯⋯⋯(2)
』fin25—1fml00

D：——× ⋯⋯⋯⋯⋯⋯⋯⋯⋯⋯⋯⋯(3)d
Tnn25-0．25Tfinl00-56．25

100

1fin25 1finl00

式中：

％。25——25 mm处的出风温度；

％。100——100 mm处的出风温度；

75℃——干燥毛发的标准温度；

Dd——用于测量干燥速率的距离。

注1：75℃被认为是干燥毛发的一个适合温度。

注2：25mm处的温度‰5和100 mill处的温度％。100之间的曲线是非线性的，公式(3)所带来的误差可忽略。

『f{”

珀n 25

7铲C

O

4C J

＼．‘>∑’一。r ’h、

1 r ‘～
。

25 1∞
凸d mm

． 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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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距离Dd的偏差曲线图

使电吹风工作以获得6．1．4的稳定状态。将天平调零。用室温下的(IO-FO．5)g蒸馏水喷淋试验布

使其均匀湿润。从铝环上擦掉多余的水，确定水的质量(Ⅲ。)，用g表示，读数位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电吹风和秒表都接通60 S，用来吹干试验布。电吹风被关断5 S(等待时间)后，确定水的残留质量(Ⅲz)，

用克(g)表示，读数位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注：5 S的等待时间对于稳定是必要的。

6．7．3干燥速率的确定

利用被蒸发的水的质量以及公式(4)的计算来确定干燥速率DR。

风：盟⋯⋯⋯⋯⋯⋯⋯⋯⋯⋯⋯⋯⋯．．(4)
1、t

式中：

m，——吹干前测得的水的质量；

m：——吹干lmin并稳定5s后测得的水的质量。

卜一1分钟。
测量进行三次。干燥速率就是这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干燥速率以g／min表示，修约成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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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1876—2010④l干发器；2一电源开关；3一试验布；4一支架：5一支撑架；6一天平；7一橡胶圈；8一铝环；9一多余的布口=(300±10)mm；6=(260±1)mm；c=(245±1)mm；d-5InlTl；e=10mm图6测量干燥速率的试验设备68电源线的测量在电源软线或软线护套进入器具点和软线进入插头点之间进行测量。在测量前用10N的拉力将其全部拉直。6．9外观检查通过视检，必要时通过手工测试。6。10电镀层的防锈试验将器具或其零件按GB2423．17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后，其结果应满足5．10的要求。6．11电吹风无故障工作时间的测定给电吹风供以额定电压，电吹风以工作15min，停止15min的周期循环进行空载运行。7检验规则7．1产品应根据本标准及GB4706．15--2008进行检测，经正式鉴定合格后，方能批量生产。7．2经制造商出厂检验合格后产品才能出厂，并附有使用说明书。7．3产品的检验分为f_}_；，一检验和型式试验7．4出厂检验7．4．1必检项目产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要求和方法见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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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

QB／T 1878—2010

缺陷分类
序号 试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GB4706．1

致命 轻

1 冷态电气强度试验 附录A √

2 外观 5．9 6．9 √

3 标志 8．1．1 √

4 包装 8．3 √

7．4．2抽检项目

制造商还应进行逐批抽样检验，抽检的项目、要求和方法见表2。产品出厂检验抽样应按GB／T 2828．1

进行。抽检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由制造商的质检部门自行决定或由制造商和订

货方协商确定。

表2出厂检验的抽检项目

缺陷分类
序号 试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GB4706．15

致命 轻

1 出厂检验的所有必检项目 见表1

2 电吹风的输入功率 第10章 、／

3 电吹风的出风温度 5．3 6．3 √

4 电热卷发器的最高温升 5．4 6．4 √

5 电热卷发器的温升时间 5．5 6．5 √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
6 第13章 √

电气强度

7．4．3 出厂检验中有缺陷项的不合格品，经返修、返工后应重新提交复检，复检合格后，才能出厂。

7．5型式试验

7．5．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

C)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当设计、工艺、关键元器件、原材料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到产品性能时；

e)抽样样品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7．5．2型式试验的项目应为GB 4706．15--2005及本标准中规定的所有项目。

7．5．3型式试验抽样应按GB／T 2829进行。型式试验的样本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可根据

性能(本标准)与安全(GB 4706．15)分组进行，但每一组不能少于3个。试验中如有任何一个试样的

任何一项不合格，则加倍抽取样本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后如仍有不合格，则型式试验不能通过，

并停止出厂检验。待分析原因，提出处理方案，并再次提交型式试验合格后，才能恢复正常生产。

7．5．4经型式试验的产品，不应作正品出厂。

8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每个产品应有铭牌或耐久性标志，其上应清晰标出GB 4706．15--2008中7．1的内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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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1876—20108．1．2产品的单个包装硬盒应标有符合GB5296．2要求的内容。8．2使用说明书每个产品应附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5296．2及GB4706．15--2008中7．12的要求。8．3包装产品包装应符合GB／T1019的要求。8．4运输运输过程中，严禁雨淋、受潮和剧烈碰撞。8．5贮存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箱体应距地面150mm以上，周围应无腐蚀性化学物品。10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产品型号命名方法

本附录提供了电吹风和电热卷发器的型号命名方法。

QB／T 1876—2010

工厂设计代号：自定(可省略)

规格代号：用以瓦为单位的输入功率数值表示

型式代号：

(1)电吹风，以电机的型式表示：CH一感应式；CE一串

激式；CY一永磁式

(2)电热卷发器，以加热方式表示：Z一直热式；J一问
热式

名称代号：

(1)电吹风，以D表示

(2)电热卷发器，以C表示

类别代号：美容器具

示例l：RDCHl000L，表示功率为1000W的感应式电吹风。

示例2：RCZ800，表示功率为800W的直热式电热卷发器。

注：本附录内容由企业自行选择。




